商务谈判记录
                                     
	时间
	2025年2月19日
	地点（方式）
	电话、钉钉、邮件

	甲方
	单位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供应采购部
	乙
方
	单位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参加人
	王海山、李俊凯
	
	参加人
	王磊、滕令超、田冬艳、陈伟、张馀林、梁东雷、庄严

	事由: 关于相关产品导入一汽解放柳州厂拉直供货的商谈

	商谈内容：
根据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解放公司）及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汽公司）车型的生产需求，解放公司及青汽公司相关车型导入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柳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厂）生产，贵司供货解放公司及青汽公司的相关产品需拉直导入柳州厂供货装车。现与贵公司针对如下事宜开展商务谈判，并达成以下决议:
  1、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同意以不高于解放公司及青汽公司产品的同期价格水平（含物流费、包装费、三方仓储费等）拉直供货柳州厂，要求拉直供货柳州厂的产品质量水平不低于供货解放公司及青汽公司产品的质量水平。
  2、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同意按照解放公司供应采购部“五地统一”的商务政策与柳州厂结算。
  3、物流、包装、供货方式以柳州厂的实际要求为准。
  4、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承诺在2025年6月1日前在柳州建立三方物流存储点实行直供柳州厂。
5、鉴于乙方公司产品直供的特殊性：运输路途遥远，座椅体积大，整车运输装载量小的问题，特提出以下需求：
1）物流仓储服务费率收取标准：产品单价（不含税）的  1  ‰ （不含税）；
[bookmark: _GoBack]2）产品运输包装为   纸箱   ，请柳州主机厂物流管理部门协助装卸产品，托盘标准为1.2米*1米；
3) 本次我司全力以赴支持柳州主机厂直供工作，运输、包装成本极高，部分产品出现倒挂现象，但我司秉承着成为一汽解放质量更好、更稳定的供应商，决不会降低我司产品质量，同时为缓解我司成本压力，特申请青岛主机厂、柳州主机厂在产品线路上给予多多的支持！

以下无。




